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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符合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33條之室內裝修許可

申請案件，自即日起，將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納入檢討，詳

如說明，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會員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消防局102年8月2日北市消預字第10235745000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依消防法第6條第4項（略以）：「不屬於第一項所定標準

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旅館、老人福利機構場所及中

央主管機關公告場所之管理權人，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

器並維護之……」及第5項（略以）：「不屬於第一項所

定標準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住宅場所之管理權人，應

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之……」規定，爰符合前揭

規定之下列場所管理權人，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

護之，以資適法，先予敘明：

(一)旅館。

(二)老人福利機構場所。

(三)原托育機構（托嬰中心、托兒所及課後托育中心）、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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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所改制後之幼兒園、托育中心改制後之兒童課後照顧

服務班及中心。

(四)早期療育機構。

(五)安置及教養機構。

(六)居家護理機構。

(七)護理之家。

(八)產後護理機構。

(九)身心障礙福利機構（限供住宿養護、日間服務、臨時及

短期照顧者）。

三、請 貴會轉知所屬會員於辦理旨揭案件且符合說明二所列

場所用途者，依法要求管理權人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，

其安裝位置、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內政部訂定之「住

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」辦理。另於室內裝修竣工查驗

時，於竣工圖說呈現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安裝情形及併同現

場照片併卷，俾憑審查人員據以審查，後續列入抽查加強

管考。

四、本案納入本局102年臺北市建築法令函釋彙編第079號，目

錄第3組編號第019號。

五、網路網址：www.dba.taipei.gov.tw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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